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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何有些“情况通报”成了“新情况”
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“安徽时评”

遭遇舆情，最怕的就是反转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。

在这个热点秒换、情绪沸腾的互联网空间，一些人甚至

不信通报，只等反转。许多事件的引爆点，并非事件本身，

而是事后那份姗姗来迟或言不及义的官方通报。

一份好的通报，能化解危机、凝聚共识；一份糟糕的通

报，则无异于火上浇油，不仅无法平息事态，反而会制造出

新的“槽点”。

一

近期的广西“亮证姐”事件，便是一个典型案例。

它本是一起简单的会车纠纷，却因当事一方“亮证”而

初步发酵。真正将事件推向“高热不退”的，是一系列后续

操作：先是派出所被指连夜登门要求“删帖道歉”，后是官

方在舆论沸腾后，发布了一份辟谣声明。

最近几天，在万众期待的调查结果中，通报又有些扬汤

止沸的感觉。其中最受争议的细节，莫过于用“表亲关系”

来解读“平头哥”个人信息被精准获取的问题。平心而论，

到了这一步，官方没有必要编造如此拙劣谎言的动机，毕竟

要为这个“亲戚说”圆谎难度极大。这背后，可能是在巨大

压力之下，试图将公共冲突“家事化”、以求尽快降温的一

种尝试。

然而，这种“解围”方式，非但未能换来理解，反而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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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“此地无银三百两”。紧接着，新通报中对一方匿名、对

另一方实名的“双标”行为，又激发网民新的质疑。这一系

列操作，与其说是恶意，不如说暴露了某些单位在面对汹涌

舆情时的手足无措。

至此，舆情彻底溢出，从对个体行为的讨论，转向对公

权力是否被滥用的质疑。“亮证”演变成一个全网疯传的、

关于特权的黑色幽默梗，至今余波未了。

二

复盘近年来的“翻车”案例，失败的舆情通报，往往都

踩中了几个“雷区”：

一是急于平事，前后矛盾。有些单位为求尽快“灭火”，

操作上习惯于“否认-淡化-转移”三部曲。先是言之凿凿“辟

谣”通报，强调“绝无此事”；当事实证据浮现，又改口称

“问题不大，正在处理”；眼看无法回避，便开始顾左右而

言他。直到无可辩驳的“反转”出现，才被迫出台一份“打

脸”最初说法的新通报。在被动应对的过程中，矛盾的焦点

也就从最初的肇事者转移到了调查者身上。

二是不说人话，惯讲官话。公众最关心的是核心事实与

责任归属，得到的却是“高度重视、成立专班、深入调查”

的“三件套”。这些话术看似严谨，实则空洞，没有提供有

效信息，回避了核心问题——你以为在稳妥发声，公众只听

见“在说废话”。

三是自我中心，逻辑混乱。“亮证姐”事件中，由于缺

少换位思考，一方面以“保护隐私”为由对涉事者匿名，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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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方面却又将受害者姓名公之于众。这种“薛定谔的隐私权”，

在保护谁，又在暴露谁，给受众留下揣摩空间。它非但不能

服众，反而以“朴实”的方式，亲手坐实了“内外有别、看

人下菜”的指控。

四是甩锅推诿，失去信任。许多通报急于撇清自身责任，

或将责任归咎于“临时工”“个人行为”，或摆出冷冰冰的

法条，完全无视公众在事件中积压的愤怒、失望或恐惧等情

绪。殊不知，一份没有温度的通报，不可能换来有温度的信

任。

五是投机取巧，避实就虚。有些通报看似高明，实则投

机。它们善于将具体的责任问题，巧妙地包装、上升为宏大

的行业倡议或发展愿景，将“道歉书”写成了“宣传稿”，

将本应低头认错的事儿，扭转为高调的自我宣传。看似赢了

格局，实则输了人心。这种做法并不鲜见，近期网络热议的

“理想对撞重卡”，便是一个典型。理想汽车官方兜兜转转，

最终抛出一系列看似诚恳、实则公关的“道歉”。网友对此

并不买账，群嘲依旧。

舆情通报是一场开卷考试，以往的教训历历在目。是非

曲直、公众诉求，这些“参考答案”其实都明摆着，那为什

么总有人搞砸？

这背后，是一种“拧巴”的拉扯。

情况通报不好写。对于调查部门，事情不是自己挑起的，

却要由自己来解释；面对汹涌的民意和内部的压力，常常动

辄得咎。调查需要时间，事实认定需要证据，措辞需要反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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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敲。许多通报不得不在“满足公众期待”和“严守内部纪

律”中寻求平衡。于是，“不说错”压倒了“说真话”，选

择最安全、最模糊、最“滴水不漏”的套路，似乎成了救命

稻草。

然而，这种拉扯风险很大。因为，舆情处置本质上是一

场关于价值选择的公开展示。每一份“情况通报”，都是一

次公开的称量，展示出在决策者心中，最重的“砝码”究竟

是什么——“事实与公正”，还是“单位的面子”？

不要低估任何一个屏幕前的受众，在信息洪流的冲刷下，

网民早已炼就火眼金睛，一时的情绪或许会蒙蔽双眼，但潮

水退去，谁在裸泳，一目了然。

三

舆情汹涌，所有人都想快。网民希望第一时间看到结果，

媒体追逐时效，而官方更渴望尽快平息事态，让事件翻篇。

舆情的解决，需要智慧，需要勇气，更需要冷静。急于

求成的通报，往往会事实不清、逻辑不畅，不仅无法平息质

疑，反而制造出新的舆情。

一份能解决问题的好通报，该是什么样子？

有“揭丑”的勇气，用真诚换得信任。发得快固然好，

但更重要的是发得准。公众想知道什么，就回答什么，不绕

弯子、不兜圈子。在信息不完整时，可以坦诚告知“我们知

道什么，我们还不清楚什么”。与其用完美的辞令掩盖粗糙

的事实，不如用诚实的“不确定”换取宝贵的“可能性”。

最忌讳的就是上来拍胸脯保证调查清楚了，号称“经得起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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验”，结果后来反转，不得不又拍屁股离场。

有“共情”的温度，看见并回应情绪。在陈述事实之前，

先用有温度的语言，承认公众的情绪。一句“我们理解您的

愤怒与不安”，或“我们对受害者的遭遇感同身受”，远比

公文辞令更能拉近人心，并为理性的回归创造可能。反之，

看不见公众的情绪，公众自然也看不见你的诚意。

有“解题”的行动，用承诺代替描述。许多通报滥用“程

序性描述”，但“正在调查”不是免死金牌，而是倒计时的

起点。公众对“正在调查”已经审美疲劳，更有效的是宣布

具体的、可验证的行动。明确的时间表和路线图，是唯一能

斩断猜疑链的利剑。

有“断腕”的决心，用问责表达立场。敢于“刀刃向内”，

对失职人员进行追责，是平息舆论、重塑公信力的重要武器。

它传递的信号是，我们不仅要解决这次问题，更要建立一个

不再让问题发生的机制。倘若问责不到位，便无法警示后来

者，更无法杜绝“新情况”再次发生，还得继续“提级处理”，

让一些人养成“个人搞砸、集体买单”的惯性依赖。

真相不是逼出来的，是调查出来的。公信力更不是写出

来的，是一点一点挣出来的。

公道自在人心。每一次通报，都是在公开称量自己的良

心与担当。要想让舆论的天平稳定，唯有把最重的砝码，永

远放在人民这一边。


